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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建議發行A股可轉債並撤回申請文件

茲提述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7年9月26日的公告，及
2017年11月3日、2018年4月30日、2018年11月1日、2019年5月30日和2020年5月20

日的通函（「該等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發行A股可轉債。除文義另有
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自本公司建議發行A股可轉債的發行方案公佈以來，本公司與中介機構一直積
極推進建議發行A股可轉債各項相關工作。鑒於有關建議發行A股可轉債的授權
有效期將於2021年6月8日到期，綜合考慮當前資本市場環境、監管政策及本公
司實際情況，經本公司審慎研究並與中介機構等溝通，於 2021年6月4日，本公司
董事會轉授權人士經徵詢本公司各位董事意見後作出決定，同意終止建議發行
A股可轉債並向中國證監會申請撤回申請文件。上述撤回申請須待取得中國證
監會批准方能生效。

本公司認為，終止建議發行A股可轉債並撤回申請文件是綜合考慮當前市場環
境變化，結合本公司產融戰略和本公司實際情況作出的審慎決定。目前本公司
各闆塊業務運營正常，終止建議發行A股可轉債並撤回申請文件不會對本公司
正常生產經營和持續發展造成不利影響，不會損害本公司及股東、特別是中小
股東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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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將按上市規則規定就終止建議發行A股可轉債的進展及時披露相關信息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周長江

公司秘書

中國北京
2021年6月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為王彤宙、劉茂勛、黃龍 #、鄭昌泓 #及魏偉峰 #。

# 獨立非執行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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